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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能源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山西省能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能源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茂盛、郑有山、毛晓文、赵爱丽、原帅、巩林盛、米晓楠、高建川、张峻彦、

王成帅、赵平胜、朱建荣、王志宏、张世海、王超、罗建国、李勇、李家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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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洗选企业标准化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炭洗选企业人员管理、生产管理与技术经济指标、机电管理、安全管理、环保要求、

文明生产、实施与监督等方面的标准化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对毛煤及原煤进行洗选生产的合法煤炭洗选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6417 煤炭可选性评定方法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916.11 取水定额 第11部分：选煤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

GB 29446 选煤电力消耗限额

GB T 29453 煤炭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35051 选煤厂洗水闭路循环等级

GB 50359 煤炭洗选工程设计规范

AQ 1010 选煤厂安全规程

MT/T 808 选煤厂技术检查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煤炭洗选

利用物理、化学等方法，除掉煤中杂质，将煤按用途分成不同质量、规格产品的加工过程（不包含

原煤井下运输及提升中的捡矸过程）。

3.2

煤炭洗选企业

对煤矿生产的毛煤或原煤通过采用重介、跳汰、浮选等工艺进行分选、除杂，生产不同质量、规格

煤炭产品的洗选加工企业或选煤厂（以下简称洗选企业），不包含独立的配煤、选后产品的再选、矸石

洗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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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标

立足煤炭清洁利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减、优、绿”发展原则，通过洗选企业标准化规范管

理及分级、考核、评定，强化企业各环节的过程管控及现场管理，规范行为，提高装备和管理水平，促

进安全绿色生产，逐步淘汰落后产能，达到行业标准化等级要求，推动洗选企业转型升级、规范发展。

5 人员管理

5.1 建立健全洗选企业培训工作制度、从业人员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

5.2 主要负责人和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接受安全培训，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

知识和管理能力。

5.3 洗选企业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满足岗位要求的安全生产知

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安全生产辨识

和管控方法，了解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措施，根据实际需要，定期开展复训考核。未经安全教育培训合格

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5.4 新入职从业人员上岗前应经过厂、车间、班组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岗前安全教育培训学时和内容

应当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

5.5 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设备设施投入使用前，应对有关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教育培训，

保证其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能力。

5.6 从业人员在企业内部调整工作岗位或离岗一年以上重新上岗时，应重新进行车间和班组级的安全

教育培训。

5.7 从事特种作业、特种设备作业的人员应按照有关规定，经专门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业人员

操作证后，方可上岗作业。

6 生产管理与技术经济指标

6.1 生产规章制度

建立健全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岗位安全责任制、交接班制度、规程措施、内部生产经营经济考核

制度和煤质管理考核制度，定期开展煤质技术各项检查工作。

6.2 生产台帐

各类生产原始资料齐全整洁，各重点岗位（如集控调度室、配电室、操作室等）有岗位原始记录。

6.3 原煤和产品煤储存

6.3.1 洗选企业应当设置原煤储存设施。原料煤与产品煤储量之和宜为 3.0d～7.0d 设计生产能力，且

矿井型洗选企业原料煤储存量不得低于矿井 1.0d 的设计生产能力。

6.3.2 产品煤仓、封闭式储煤场的有效容量应符合以下规定:

——特大型洗选企业宜具备0.5d～1.0d的选后产品量；

——大、中型洗选企业宜具备1.0d的选后产品量；

——交通不便的地区宜具备1.0d～2.0d的选后产品量；产品煤仓、封闭式储煤场的有效总容量应满

足1.2倍～1.5倍设计车组的净载重量；

——洗选后产品仓宜设置脱水装置，寒冷地区应采取保温防冻措施。

6.3.3 矸石仓的有效容积不宜小于 8.0h 的矸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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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生产工艺

6.4.1 主要工艺流程的设备实现集中控制。重介、跳汰、浮选等分选系统实现参数自动调节或控制。

6.4.2 重介、跳汰、浮选等分选系统参数、主要煤仓的料位、主要水池、水箱的液位实现自动监测。

6.4.3 鼓励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并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6.5 洗选效率

本着合理利用煤炭资源，吃干榨净、减少损失的原则，鼓励采用高效能的先进洗选工艺。按GB/T

16417分选密度δ±0.1含量法和工艺流程考核。不同洗选工艺数量效率先进水平如表1所示。

表 1 不同洗选工艺数量效率先进水平（%）

δ±0.1含量 跳汰-重介-浮选 重介-浮选或全重介 跳汰-浮选或跳汰

＜10% ≥94 ≥95 ≥93

10%-20% ≥92 ≥93 ≥91

20%-30% ≥90 ≥91 ≥89

30%-40% ≥88 ≥89 ≥87

≥40% ≥86 ≥87 ≥85

6.6 技术指标

6.6.1 产品灰分、水分、快浮、矸中带煤等技术检查应当符合 MT/T 808 规定，检查记录齐全。

6.6.2 矸石中带煤量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矸石中带煤量

δ±0.1含量 ＜40% ≥40%

分选工艺 重介 跳汰 重介 跳汰

指标（%） ≤1.5 ≤3 ≤2 ≤5

注：矸石中的带煤量对于无烟煤是指密度小于 1.7g/cm
3
的物料量；对于其它煤种是指密度小于 1.5g/cm

3
的物

料量。

6.6.3 介耗：分选每吨煤的磁铁矿粉技术耗量应符合块煤≤0.8kg，末煤、混煤≤2.0kg。

6.6.4 水耗：必须实现洗水闭路循环。洗水闭路循环等级应当符合 GB/T 35051 规定。单位入洗原煤取

水量应当符合 GB/T18916.11 要求。

6.6.5 电耗：电力消耗应当符合 GB 29446 以下规定：

——现有的炼焦煤洗选企业选煤电力单耗限定值应当≤8.5kW·h/t；新建和改扩建的炼焦煤洗

选企业选煤电力单耗限定值应当≤7.0kW·h/t；
——现有的动力煤洗选企业选煤电力单耗限定值应当≤4.5kW·h/t；新建和改扩建的动力煤洗

选企业选煤电力单耗限定值应当≤3.0kW·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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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 药剂消耗：入浮每吨煤泥浮选药剂消耗应当≤1.5kg。

6.7 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应当符合国家和省级主管部门关于煤炭质量的要求，炼焦煤产品质量以精煤灰分、水分和

硫分为主要考核指标，动力煤产品质量以发热量、水分和硫分为主要考核指标。产品质量先进水平指标

如表3所示。

表 3 产品质量先进水平指标

煤炭产品 Ad、Qnet,ar Mt St，d

炼焦煤 批合格率：≥98% 达到企业标准或用户要求 达到企业标准或用户要求

动力煤 批合格率：≥98% 达到企业标准或用户要求 达到企业标准或用户要求

注：Ad：干燥基灰分；Qnet,ar：收到基低位发热量；Mt：全水分；St，d：全硫。

6.8 计量器具

洗选企业应当配备计量器具，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符合GB/T 29453规定。

6.9 技术提升

鼓励开展难选煤、配煤洗选、定制化产品加工等洗选生产工艺和管理的技术攻关工作。

7 机电管理

7.1 机电管理机构及制度

7.1.1 建立健全机电管理机构，责任明确。

7.1.2 建立健全机电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设备包机和巡回检查制度；

——停送电管理制度；

——特种设备管理制度；

——检修工作票和停送电票制度；

——设备运行、维护保养、改造制度；

——高低压配电室管理制度；

——机电事故分析追查制度；

——电气焊作业管理制度；

——机电设备润滑管理制度；

——电气试验制度；

——防爆电气设备管理制度。

7.2 档案台帐

建立健全设备台帐和设备档案，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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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设备实现一台一档；

——月、半年、全年检修计划；

——设备检修、润滑保养记录；

——特种设备台帐和操作规程；

——特种设备事故应急预案；

——计量器具台帐。

7.3 设备要求

7.3.1 设备综合完好率不低于 95%，待修率不高于 5%。

7.3.2 备用设备完好，闲置和报废设备及时拆除，生产流程设备无待修状态。

7.3.3 瓦斯易积聚区域与煤尘集中区域应采用防爆设备。

7.3.4 严禁使用明令禁止的淘汰设备（淘汰设备按照工信部公布的设备清册执行）或环保、职业卫

生防治不达标的设备。

7.4 用电

7.4.1 用电设施和线路绝缘良好，线路不得和热力管路捆扎；禁止任意搭接电源和临时线路；电动设

备和电动照明设备拆除后，严禁保留带电线头。裸露带电导体应当有安全防护措施。

7.4.2 电气设施保护装置必须齐全，灵敏可靠。电气设施检查符合 AQ 1010 和设备出厂自带保护要求。

7.4.3 机电设备应当安设过负荷、过流、短路、过电压等保护装置。

7.4.4 车间开关配电箱应当上锁，严禁使用铁丝、铜丝等代替熔断器。

7.5 特种设备

特种设备应当定期检验，检验记录齐全，定期检验标志应当置于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特种设备应

当定期进行维护保养,并作好记录。

7.6 电气设备操作

电气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工作票制度和倒闸操作票制度；部分停电检修、带电作业较为复杂的倒

闸操作和非电气工作人员在电气场所工作时，应当执行专人监护制。

7.7 配电室

7.7.1 建立健全高低压配电室各项管理制度，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变电站运行岗位责任制；

——变电站交接班制度；

——设备巡视检查制度；

——“两票”管理制度；

——防误闭锁装置管理制度；

——隐患排查管理制度。

7.7.2 记录齐全，编号清晰完整；入口处设置警示牌，并悬挂供电系统图；禁止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按照规定配置应急照明；各类电气元件齐全完好，灵敏可靠。

7.7.3 电工安全绝缘用具、高压验电器、接地线、标志牌、挡鼠设施和消防器材等齐全有效。

7.7.4 整定保护准确、动作可靠；设备外露带电部分应当按规定设置防护栏网；接地设施保护齐全有

效，定期开展试验，试验记录符合规定。

7.7.5 电缆孔应当使用防火材料封堵，室外电缆沟应当设置防火隔墙。高低压配电室、变压器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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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室的门应当向外开启。

7.7.6 6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开关柜应当具有防止带负荷合闸、防止带接地线合闸、防止误入带电间

隔、防止带电挂线接地、防止带负荷拉刀闸功能；高压柜内照明应当齐全，反送电开关柜应当加锁且并

有明显标志；配电室直流屏应当正常可靠，无功补偿应当符合规定。

7.8 设备接地

7.8.1 电气装置按规定接地或接零，固定设备外壳必须直接二次接地，接地线连接应当牢固可靠，保

证其电气连续性符合要求。

7.8.2 钢接地线连接处应当焊接，接地线与接地极的连接宜采用焊接，用螺栓连接时应设防松螺帽或

防松垫片。

7.8.3 电动机的接地线应当接在接地螺栓上。

7.9 防雷系统

每年必须对全厂防雷系统进行检测，记录完整。

7.10 检修维护人员工作要求

7.10.1 检修作业时，作业人员应当按照操作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作业，不得违章操作和违章指挥。

7.10.2 检修作业完成后，作业人员应当及时清理工作现场及设备，符合“工作完、设备净、场地清”
的要求。

7.11 生产照明

7.11.1 生产照明照度应当符合 AQ 1010 规定。易燃易爆区域应当使用防爆灯具。

7.11.2 生产照明线路整齐，照明、信号设施完整齐全，绝缘良好无明接头，固定照明不得使用临时线。

7.12 现场机电设备、设施

7.12.1 现场机电设备应当符合机电设备完好标准，做到场地清、环境清、机台清，有点检记录、有运

转记录、有交接班记录、有设备维护记录。

7.12.2 现场安全防护设施应当符合“有洞必有盖、有台必有栏、有轮必有罩、有轴必有套”的要求。

7.13 信息系统

洗选企业应采用集中控制系统、工业电视监控系统、瓦斯监控系统以及通讯设施，各系统装置应当

灵敏可靠。倡导使用自动化、智能化的设备和系统以及先进数字化管理系统。

8 安全管理

8.1 安全管理机构

建立健全安全管理机构，健全部门安全生产责任制、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依法参加工伤保险与安

全生产责任保险。

8.2 安全规章制度

建立健全安全规章制度，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委员会制度；

——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和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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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例会制度；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危险作业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

——安全设施、设备管理制度；

——规程措施编制、审批、复审制度。

定期开展安全检查，检查记录详实。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贯活动，并有完整的记录。

8.3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建立安全风险清单和数据库，制定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设置

重大安全风险公告栏和岗位安全风险告知卡等。

8.4 隐患排查治理

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台帐或数据库，制定重大隐患治理实施方案等。

8.5 通风、瓦斯、防尘、防火、防洪、防冻管理

建立健全通风、瓦斯、防尘、防火、防洪、防冻管理制度，相关安全设施齐全，运行正常，资料齐

全。

8.6 消防管理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及消防制度，消防器材和设施完善，定期检查和更换，资料齐全。

8.7 职业病危害防治

8.7.1 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防治管理制度，对存在职业危害因素的场所定期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8.7.2 建立从业人员职业健康档案，对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从业人员按规定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8.7.3 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保护用品，并指导和督促从业人员正确佩戴

和使用劳动保护用品。

8.8 应急救援管理

建立健全应急救援管理机构、制度，按照规定开展应急预案的编制、修订、评审、签署、发放、演

练和评估等工作，应急物资储备满足要求，记录齐全。

8.9 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污染性物品管理

建立健全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污染性物品管理制度，设专人管理，使用专用器具盛放，加强

保管、使用等全流程管理，记录齐全。

8.10 危险作业管理

组织危险作业（高空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特殊区域动火作业等）时，必须制定专项安全技术措施

经审批后实施。

8.11 安全设施

8.11.1 安全设施齐全(包括安全罩、栏杆、危险标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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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2 在醒目处设置公告栏，公布安全生产风险提示、安全防范措施、事故应急预案等主要内容；在

存在安全生产风险的场所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

8.11.3 向从业人员发放告知卡，详细标明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事故预防以及应

急措施、应急救援电话等内容。

8.12 安全距离

洗选企业各建（构）筑物间及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安全距离应符合GB 50583规定。

8.13 安全生产投入

建立安全生产投入保障制度，并建立使用台帐。

9 环保要求

9.1 环保准入要求

项目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通过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依法进行排污申报登记，领取排污许可

证。

9.2 环境管理体系

9.2.1 企业应当设立专门的环保管理机构，建立完善环境管理制度，各层级环境管理机构及人员责任

明确。

9.2.2 鼓励建立 GB/T 24001 环境管理及 GB/T 28001 职业健康管理体系，并能有效运行；环境管理手

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文件齐备。

9.3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企业应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在当地环保部门进行备案，储备足额应急物资，定期开展环

境应急演练，有专兼职环境应急队伍；应急预案应适时进行修订。

9.4 环境污染源管控

9.4.1 煤矸石按规定开展综合利用和处置，洗选矸石处置符合 GB 18599 以及《煤矸石综合利用管理办

法》利用处置要求。

9.4.2 建立健全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落实各项规范化的危险废物管理制度，满足《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要求。

9.5 环保设施

9.5.1 企业原煤、精煤、中煤、矸石、煤泥等物料应当在封闭的储煤仓或储煤场中存放，储煤场应配

备抑尘设备或装置。

9.5.2 企业厂区内有货运车辆轮胎清洗装置，配备有清扫车辆、洒水车辆等环保设施。

9.5.3 鼓励采用铁路运输。涉及到大宗物料运输时应满足国家及省、市相关要求。

10 文明生产

10.1 建立健全文明生产管理制度和奖励机制，并开展相关检查，记录详实。

10.2 厂房门口前应当设置入厂须知、安全提示和警示标识牌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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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主厂房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工艺流程图或设备联系图；每层应当在醒目的位置设置平面布置图和

消防配置平面图。

10.4 工业场所及设备设施应当满足“无积煤、无积水、无积尘、无杂物，不漏煤、不漏水、不漏油、

不漏电、不漏气”的要求。

10.5 各类材料库、配件库、油脂库整洁干净，材料配件分类放置、摆放整齐，帐、卡、物一致；库房

内外消防、通风、照明、监控等设备设施齐全完好。

10.6 厂区道路平整、畅通、整洁、无杂物、无积水；各类沟道盖板、井盖齐全、规范、完整。

10.7 厂区运输道路应设置警示标志、指示和限速标志、位置标志、方向标志等，各种车辆应放置在划

定的区域内，标志材料宜采用反光材料。

10.8 厂区绿化率符合 GB/T 50359 要求。

11 实施与监督

11.1 洗选企业是执行标准化管理规范的责任主体，应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定期开展自检自评，通过

推动标准化建设，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改善环境水平，实现节能降耗，保障安全生产。

11.2 本文件由县级及以上人民政府能源行业管理部门负责实施与监督，并按照企业自评申报、检查初

审、组织考核、公示监督、公告认定的程序开展标准化管理规范考核定级等相关工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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